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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构成的几个问题探讨

刘 方 彭延安

何为犯罪构成和如何准确地表达犯罪构成
,

仍是当前我国刑法学界争执的焦点
。

本文仅就犯罪构成的定义
、

特征和要件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
,

指 出犯罪构成的

定义是指 由刑法规定的
、

表明并决定某一行为 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

并为成立该行为构

成犯罪所应具备 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内在统一
; 犯罪构成的特征为客观性

、

规格

性
、

内在 统一性
、

确定性和法律性
; 犯罪构成的要件分为共同要件和特有要件

。

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是两个既紧密相关又有明显区别的概念
。

犯罪概念是表述犯罪的本

质特征
,

解决犯罪的一般属性问题
,

用以表示犯罪这一特定社会现象与其它社会现象的区别
,

从而对各种各样危害社会的行为加 以抽象概括
,

说明犯罪的实质和法律特征
,

指出
“

什么行为

是犯罪
”

的问题
;
犯罪构成则是解决犯罪的规格

、

标准间题
,

是在犯罪概念的基础上
,

考察某一

具体危害行为在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是否具备了法律所规定的某种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
,

因

此
,

犯罪构成是解决
“
应具备哪些要件犯罪才成立

”

的问题
。

由此可见
,

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是
“
纲

”

与
“
目

”

的关系
。

犯罪概念是犯罪构成的框架
,

犯罪构成是犯罪概念的具体运用
。

在划分罪

与非罪
、

此罪与彼罪的问题上
,

犯罪概念对犯罪构成具有指导作用
,

使犯罪构成成为定罪量刑

的具体规格和标准
。

一
、

犯罪构成的定义

犯罪构成作为一种理论体系
,

最先是由资产阶级法学家提 出来的
。

首先给犯罪构成下定义

的是刑事古典学派
。

犯罪构成这一术语最初来源于中世纪意大利的
“

查究程序
” ,

起初适用于刑

事诉讼
,

其本意是指犯罪事实
,

把它译成
“

犯罪构成
”

是 日本法学家所为
,

而首次把
“

犯罪构成
”

的概念 由刑事诉论法移植到实体刑法之中是著名法学家费尔巴哈
,

他给犯罪构成下的定义是
:

“
犯罪构成乃是违法的 (从法律上看 )行为 中所包含的各个行为或事实的诸要件的总和

。

峋刑

事古典学派倾向于重视犯罪人通过其具体行为给现实造成的损害
,

把客观发生的实际危害视

为犯罪的基本要件
。

刑事实证主义学派对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 ,

强 调

“

应 受

处 罚 的 不 是 行 为 而 是 行 为 人
” 。

德 国 法 学 家 贝 林 认 为

: “
犯 罪 构 成 是 一 个 没 有 独 立 意 义 的 纯 粹 的

概 念

。

违 法 的 有 罪 的 行 为 在 形 成 犯 罪 之 后

,

就 成 了 犯 罪 行 为

。

犯 罪 构 成 本 身 存 在 于 时 间

、

空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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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 罪 构 成 只 是 法 律 文 献 的 东 西

,

不 是 现 实

。

哑 他 把 犯 罪 构 成 看 作 是 一 种 纯 粹

的

、

抽 象 的 东 西

,

显 然 是 唯 心 主 义 的

。

日 本 学 者 认 为

:

犯 罪 是 具 备 构 成 要 件 的 违 法 而 且 有 责 任 的

行 为
。

.

由 此 可 见

,

西 方 资 产 阶 级 法 学 家 对 犯 罪 构 成 所 下 的 定 义

,

其 内 涵 和 处 延

,

众 说 纷 纭

,

没

有 一 个 统 一 的

、

完 整 的 概 念

。

当 然

,

其 中 有 许 多 有 益 东 西 尚 可 供 借 鉴

。

我 国 的 奴 隶 社 会 和 封 建 社 会 没 有 形 成 象 西 方 资 产 阶 级 法 学 家 提 出 的 那 样 明 确 的 犯 罪 构 成

概 念

,

但 却 也 有 构 成 犯 罪 的 条 件 以 及 制 定

、

运 用

、

说 明 构 成 犯 罪 条 件 的 理 论

.

如 历 代 法 律 中 都 规

定 有

“

不 坐
" 、 “

不 罚

”
和

“

违 令

” 、 “
犯 令

”

等

,

这 些 都 反 映 了 犯 罪 构 成 某 方 面 的 条 件

,

称 之 为

“
选 定

构 成 犯 罪 的 条 件
” 。

我 国 奴 隶 社 会 和 封 建 社 会 构 成 犯 罪 的 条 件 一 般 来 说 包 括 两 个 方 面

:

一 是 危

害 行 为

;
二 是 实 施 危 害 行 为 的 人

。

在 我 国 现 行 刑 法 中

,

关 于 犯 罪 构 成 概 念 的 表 述

,

从 理 论 上 讲 基 本 上 因 袭 以 前 的 苏 联 刑 法 学

理 论

。

例 如

,

我 国 大 多 刑 法 学 教 材 以 及 刑 法 学 术 论 文 都 把 犯 罪 构 成 表 述 为

“

主 观 要 件 与 客 观 要

件 的 总 和
” .

这 里 的

“

总 和
” ,

其 语 言 含 义 是 全 部 相 加 起 来 的 数 量 和 内 容

。

这 种 提 法 尚 有 待 进 一

步 商 榷

.

因 为 行 为 人 的 行 为 符 合 犯 罪 构 成 这 一 事 实 是 承 担 刑 事 责 任 的 根 据

,

既 然 把 犯 罪 构 成 视

为 承 担 刑 事 责 任 的 基 础

,

犯 罪 就 应 当 具 备 说 明 某 种 行 为 是 否 具 有 达 到 成 立 犯 罪 程 度 的 社 会 危

害 性 的 功 用

,

而 犯 罪 构 成 要 具 备 这 种 功 用

,

必 须 说 明 犯 罪 构 成 中 各 个 要 件 之 间 的 联 系 性 质 和 状

况

,

如 果 只 是 一 种 简 单 相 加

,

显 然 是 不 妥 的

。

其 次

,

传 统 的 犯 罪 构 成 定 义 一 般 都 把 犯 罪 构 成 概 之

为

“

是 我 国 刑 法 所 规 定 的
” ,

这 对 于 法 律 条 文 规 定 的 犯 罪

,

无 疑 是 适 用 的

,

但 如 果 对 于 那 些 尚 未

作 出 明 文 规 定 的 犯 罪

,

需 要 类 推 定 罪 量 刑 时

,

这 样 表 述 就 欠 完 整 了

,

况 且 还 有 些 犯 罪 也 不 是 由

刑 法 直 接 加 以 规 定 的

,

而 是 引 用 参 照 其 它 法 律 条 文 或 法 律 规 范 定 罪 量 刑 的

,

因 此

,

应 该 补 充

“

依

照 法 律 规 定
”
这 样 的 内 容

.

我 国 刑 法 上 犯 罪 构 成 定 义 比 较 科 学 和 准 确 的 表 述 应 该 是 指 由 刑 法 规

定 的 (或 者说 依 照刑法 的规 定 )
、

表 明 并 决 定 某 一 行 为 的 严 重 社 会 危 害 性

,

并 为 成 立 该 行 为 构 成

犯 罪 所 应 具 备 的 主 观 要 件 和 客 观 要 件 的 内 在 统 一

。

对 于 何 为 科 学 的 犯 罪 构 成 定 义

,

我 国 刑 法
界 认 识 很 不 统 一

,

主 要 有 以 下 几 种 表 述

:

第 一 种 表 述 为

“

犯 罪 构 成 亦 称

`

犯 罪 要 件

’ , `

犯 罪 构 成 要 件

’ 。

按 照 国 家 法 律

,

确 定 某 种 行 为

构 成 犯 罪 必 须 具 备 的 条 件

。

确

第 二 种 表 述 为

“

犯 罪 构 成 就 是 按 照 刑 法 规 定 的 构 成 各 种 犯 罪 的 诸 要 件 的 总 和

。

吻

第 三 种 表 述 为

“
我 国 刑 法 中 的 犯 罪 构 成

,

是 指 我 国 刑 事 法 律 规 定 的

,

表 明 行 为 人 实 施 的 危

害 社 会 行 为 应 受 处 罚 所 必 须 具 备 的 一 切 客 观 要 件 和 主 观 要 件 的 总 和

。

雌

第 四 种 表 述 为

“

犯 罪 构 成 就 是 我 国 刑 法 所 规 定 的

,

决 定 某 一 具 体 行 为 的 社 会 危 害 性 及 其 程

度 而 为 该 行 为 构 成 犯 罪 所 必 需 的 一 切 客 观 和 主 观 要 件 的 总 和

。 ” ⑦

第 五 种 表 述 为
“

犯 罪 构 成 是 我 国 刑 法 所 规 定 的

,

决 定 某 一 行 为 成 立 犯 罪 所 必 须 的 一 切 客 观

要 件 和 主 观 要 件 的 有 机 统 一 的 整 体

。

峋

关 于 犯 罪 构 成 的 概 念

,

无 论 国 内 国 外

,

都 众 说 纷 纭

,

莫 衷 一 是

,

但 总 的 趋 势 是 逐 步 接 近 准 确

与 科 学

。

二

、

犯 罪 构 成 的 特 征

犯 罪 构 成 是 一 个 分 层 次 的 多 维 系 统

,

层 次 即 事 物 的 纵 向 结 构

,

指 事 物 分 层 并 按 照 严 格 的 等

级 次 序 有 机 地 组 织 起 来

。

犯 罪 构 成 的 特 征 在 我 国 刑 法 中 的 表 现

,

可 归 纳 为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

1
.

犯
罪

构 成 的 客 观 性

。

犯 罪 构 成 不 是 任 何 一 位 法 学 家 凭 空 臆 造 出 来 的

,

它 是 人 们 在 长 期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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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的 主 观 要 件 和 客 观 要 件

,

都 来 自 人 们 对 客 观 事 物 的

特 殊 形 式 — 犯
罪这一现象的认识,

因 而 它 是 客 观 存 在 的

。

这 种 客 观 性 不 仅 表 明 了 犯 罪 主 观 方

面 和 客 观 方 面 的 各 种 表 现 和 特 征

,

而 且 也 为 正 确 定 罪 量 刑 提 供 一 个 看 得 见

、

摸 得 着 的 客 观 标

准

。

2
.

犯 罪 构 成 的 规 格 性

.

犯 罪 构 成 包 括 表 明 犯 罪 成 立 的 一 切 积 极 要 件

。

与 西 方 国 家 的 犯 罪

构 成 相 比

,

这 种 犯 罪 构 成 具 有 实 质 性 内 容

,

是 一 种 犯 罪 行 为 的 法 定 模 型

。

在 我 国 刑 法 中

,

犯 罪 构

成 作 为 判 断 犯 罪 是 否 成 立 的 规 格 和 标 准

,

是 唯 一 的

。

对 于 犯 罪 的 成 立 与 否

,

原 则 上 只 能 以 犯 罪

构 成 作 为 标 准 进 行 判 断

,

因 而 它 是 划 分 罪 与 非 罪 的 唯 一 尺 度

。

3
.

犯
罪

构 成 的 内
在

统 一 性

。

犯 罪 构 成 的 内 在 统 一 性

,

是 指 犯 罪 构 成 内 部 具 有 纵 向 的 多 层 次

结 构 和 横 向 的 多 因 素 结 构

,

这 种 结 构 表 现 为 犯 罪 的 主 观 要 件 与 客 观 要 件 的 有 机 统

一

犯 罪 构 成

的 诸 要 件 之 间 并 不 是 简 单 相 加

,

而 是 纵 横 联 系 相 互 制 约

、

相 互 影 响 的 有 机 整 体

。

如 果 缺 少 这 个

整 体 中 的 任 何 一 个 构 成 要 件

,

犯 罪 就 不 能 成 立

,

也 会 失 去 定 罪 理 刑 的 完 整 标 准

;
如 果 离 开 这 种

统 一 性 论 犯 罪
,

犯 罪 构 成 也 就 丧 失 了 应 有 功 用 和 价 值

,

这 是 犯 罪 构 成 所 具 有 的 一 般 属 性

。

4
.

犯
罪

构 成 的
确

定 性

。

任 何 一 种 危 害 社 会 的 行 为

,

在 它 被 确 定 为 犯 罪 时

,

都 是 由 各 方 面 构

成 犯 罪 所 必 须 的 主 客 观 要 件 加 以 认 定 的

。

犯 罪 构 成 的 重 要 作 用 也 在 于 揭 示 并 表 明 某 种 具 体 犯

罪 的 社 会 危 害 及 其 严 重 程 度

,

从 而 提 供 确 认 刑 事 违 法 和 刑 事 责 任 的 根 据

。

行 为 人 的 社 会 危 害 性

及 其 严 重 程 度

,

是 行 为 人 承 担 刑 事 责 任 的 基 础 和 前 提

。

哪 些 主 客 观 情 况 可 以 成 为 认 定 犯 罪 事 实

的 根 据

,

只 有 通 过 犯 罪 构 成 各 要 件 分 门 别 类 地 加 以 证 明

。

5
.

犯
罪

构 成 的
法

律 性

.

犯 罪 构 成 的 法 律 性 是 指 各 种 具 体 犯 罪 由 四 个 方 面 的 构 成 要 件 中 的

哪 些 具 体 要 件 构 成

,

在 刑 法 上 都 有 相 应 的 规 定

。

有 的 学 者 认 为 犯 罪 构 成 是 一 种 理 论 而 不 是 法

律

,

笔 者 认 为 这 应 从 两 个 方 面 去 分 析 和 理 解

:

当 犯 罪 构 成 当 作 解 释 如 何 构 成 犯 罪 的 理 论 体 系

时

,

它 确 实 是 一 种 理 论 而 不 是 法 律

;
而 当 它 被 用 于 刑 事 立 法 和 司 法 实 践 对 犯 罪 进 行 定 罪 量 刑

时

,

它 的 理 论 功 用 实 际 上 就 转 换 成 了 法 律 功 用

。

我 国 刑 法 条 文 中 也 有 明 确 使 用

“

犯 罪 构 成
”
这 个

概 念 的 地 方

,

如
《 刑 法 》第 n 条就使用了

“

构 成 犯 罪
”

这 个 词
,

犯 罪 构 成 的 法 律 性 从 这 里 可 以 得

到 佐 证

。

笔 者 认 为

,

犯 罪 构 成 的 法 律 性 与 它 的 法 定 性 是 有 所 区 别 的

。

三

、

犯 罪 构 成 的 要 件

所 谓 犯 罪 构 成 的 要 件

,

是 指 组 成 犯 罪 构 成 的 各 个 要 素 或 其 中 所 包 含 的 构 成 成 分

。

我 国 刑 法

学 基 本 效 仿 以 前 的 苏 联 刑 法 学

,

传 统 上 把 犯 罪 构 成 要 件 划 分 为 主 观 要 件 与 客 观 要 件 两 大 类 及

犯 罪 主 体

、

犯 罪 客 体

、

犯 罪 主 观 方 面

、

犯 罪 客 观 方 面 四 个 方 面

,

这 与 我 国 刑 法 界 强 调

“

主 观 与 客

观 相 统 一
”

的 原 则 是 一 致 的

。

但 也 有 的 学 者 把 犯 罪 构 成 要 件 的 四 个 方 面 表 述 为

“
四 个 要 件

” ,

这

种 把

“

方 面
”

说 成

“
个

”

的 提 法 未 免 欠 妥

。

因 为 社 会 上 的 犯 罪 是 形 形 色 色

、

千 差 万 别 的

,

各 种 犯 罪

除 了 具 有 共 同 要 件 外

,

还 会 具 有 某 一 方 面 的 特 有 要 件

。

所 以 用

“
四 个 方 面

”

概 括 既 切 合 实 际 又 适

用 灵 活

,

既 能 总 揽 全 局 又 能 照 顾 特 殊

,

也 能 明 确 地 区 别 各 种 犯 罪 的 特 殊 性

。

因 此

,

笔 者 认 为

,

把

犯 罪 构 成 要 件 分 为 共 同 要 件 和 特 有 要 件

,

在 理 论 上 和 实 践 运 用 中 最 为 适 合

。

1
.

共
同 要

件

,

是 指 对 各 种 犯 罪 特 有 的 构 成 要 件 中 的 最 一 般 的 共 同 特 征 进 行 的 概 括

,

有 时 也

称 为 一 般 构 成 要 件

。
`

对
每 个 犯

罪
的 特 有 构 成

要
件 的 某

一
方

面
内 容

,

都 可 以 进 行 科 学 的 抽 象 归

纳

,

从 而 得 出 最 一 般 的

、

共 同 的 特 点

。

例 如 故 意 伤 害 罪 的 客 体 是 他 人 的 身 体 健 康 权

,

盗 窃 罪 的 客

体 是 公 私 财 产 所 有 权

,

赌 博 罪 的 客 体 是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风 尚

,

这 些 犯 罪 最 一 般 的 共 同 特 征

,

则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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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国 刑 法 中 的 共 同 犯 罪 构 成 要 件 可 概

括 为 以 下 四 个 方 面

:
( 一 ) 犯 罪 客体

,

是 指 我 国 刑 法 所 保 护 而 为 犯 罪 行 为 所 侵 犯 的 社 会 关 系
,

(二 )犯 罪 客观方 面
,

是 指 犯 罪 活 动 在 客 观 上 的 外 在 表 现
; (三 )犯罪 主体

,

是 指 实 施 犯 罪 行 为

,

达

到 一 定 年 龄 并 且 具 有 责 任 能 力 依 法 对 自
己

的 罪 行 承 担 刑 事 责 任 的 自 然 人 和 法 人

; (四 )犯罪 主

观方 面
,

是 指 犯 罪 主 体 对 其 所 实 施 的 危 害 社 会 行 为 及 其 发 生 的 危 害 结 果 所 抱 的 心 理 态 度

,

即 故

意 和 过 失

。

犯 罪 构 成 的 上 述 四 个 方 面

,

是 任 何 犯 罪 成 立 的 必 备 条 件

,

一 般 称 之 为 共 同 要 件

。

2
.

特 有
要

件

,

是 指 构 成 某 一 具 体 犯 罪 的 必 不 可 少 的 主 观 要 件 和 客 观 要 件

。

例 如

:

诈 编 罪 的

特 有 要 件 包 括

:

客 体 — 公私财物的所有牧
;
客 观 方 面 — 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主 体 — 具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
主 观 方 面 — 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直接故意。

可 以 看 出

,

犯 罪 构 成 的 特 有 要 件 与 犯 罪 构 成 的 共 同 要 件 是 有 区 别 的

,

仅 有 犯 罪 构 成 的 共

同 要 件 是 难 以 区 分 和 说 明 具 体 案 件 的 特 有 性 质 的

。

刑 法 分 则 以 既 遂 形 态 为 标 准

,

具 体 规 定 犯 罪 的 能 够 成 为 构 成 要 件 的 主 观 与 客 观 事 实 情 况

共 有 19 个
,

其 中 犯 罪 主 体 有 三 个

: l
一

般 主 体
, 2

.

特 殊 主 体

, 3
.

法
人

或 单 位

;
犯 罪 主 观 方 面 有 五

个
:
1

.

犯
罪

的 故
意

,

2
.

犯
罪

的
过

失

,

3
.

复 杂
罪 过

,

即 既 有 故 意 也 有 过 失

, 4
.

特 定 的 犯 罪
目

的

, 5
.

特

定 的
犯 罪

动
机

;
犯 罪 客 体 有 四 个

: 1
.

单
一

客 体

, 2
.

复 杂 客 体

, 3
.

特 定 犯
罪

对 象

, 4
.

特 定 危 害 结 果

;

犯 罪 客 观 方 面 有 六 个
; 1

.

单
一

危 害 行 为

,

亦 称 简 单 危 害 行 为

,

2
.

复 杂 危 害 行 为

,

3
.

特 定 犯 罪 时

间

,

4
.

特
定

犯
罪 地

点

,

5
.

特 定
犯

罪
方

法

,

6
.

特
定

犯
罪

前 提

。

此 外

,

我 国 刑 法 在 许 多 条 款 中 规 定 某

些 犯 罪 必 须 以

“

情 节 严 重

”
或

“

情 节 恶 劣

”

作 为 构 成 犯 罪 的 前 提

,

这 也 是 根 据 某 种 具 体 犯 罪 所 作

的 特 殊 规 定

,

这 些 特 殊 规 定 实 际 上 也 就 是 某 些 具 体 犯 罪 构 成 的 条 件

,

称 之 为 酌 定 的 犯 罪 构 成 要

件

。

在 犯 罪 构 成 的 特 有 要 件 中

,

根 据 它 在 犯 罪 构 成 中 的 地 位 和 作 用

,

还 可 以 划 分 出 主 干 要 件 和

从 属 要 件

。

从 属 要 件 依 附 于 主 干 要 件 而 存 在

;
某 个 方 面 的 主 干 要 件 也 不 能 离 开 相 应 的 从 属 要

件

,

否 则 其 社 会 危 害 性 就 不 能 达 到 相 当 严 重 的 程 度

,

从 而 影 响 该 犯 罪 的 成 立

。

这 样 划 分

,

可 以 作

为 对 各 要 件 的 进 一 步 补 充 与 说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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